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1 其他权力
1300-Z-
00100-
141000

房屋租赁登
记备案

【法律】《城市房地产管
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主席令第七十二号）第四
节，第五十四条
【部门规章】 《商品房屋
租赁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令 第6号）第四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
城市房地产交易管理条例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
日山西省第九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通过）第三十六
条；

1.申请责任：申请人（代理人）应向房地产登
记备案机构提交房地产登记申请材料，申请材
料应齐全、形式规范、内容合法、真实有效。
2.受理责任：查验申请主体；查验申请材料；
核对申请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代理人）录
入相关信息；签署受理意见。对准于受理的，
应出具受理凭证。对不予受理的，应告知申请
人（代理人）需补正的内容或不予受理的理
由，并应将申请材料退还申请人（代理人）。
3.审核责任：审核申请材料的一致性、合法性
。对符合登记备案条件的，应予以登记备案；
不符合登记备案条件或申请人（代理人）在通
知的补正时限内无正当理由未补齐材料的，应
不予登记备案 ；不予登记备案的，应当书面告
知原因，并应退还申请材料。
4.登记备案责任：登记官应及时录入住房租赁
平台。
5.发证责任：发证时应核对权利人（代理人）
身份证明，领证人应在领证凭证上签名确认，
并应注明领证日期。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负的责任。

1、《商品房屋租
赁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令 第6号）
第十四条、第十
五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
二十条；
2、《山西省城市
房地产交易管理
条例》（２００
２年１２月２日
山西省第九届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通过）第
三十六条；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2 其他权力
1300-Z-
00200-
141000

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收缴
归集管理及
根据区级部
门审批意见

列支

【部门规章】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
办法》（建设部 财政部令
第165号）

1.受理责任：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
法》规定应当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提出审查
意见；
3.决定责任：经审查符合要求的，予以受理；
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4.移送责任：发现挪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违
规线索及时移送；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住宅专项维
修资金管理办法
》（建设部 财政
部令第165号）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3 其他权力
1300-Z-
00300-
141000

公租房申报
、核准、分

配

【部门规章】            《公
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
（建设部令第11号）；
【规范性文件】
《临汾市市区公共租赁住
房配租管理暂行办法（试
行）》  临政办发[2016]70
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核责任：《临汾市市区公共租赁住房配租
管理暂行办法（试行）》  临政办发[2016]70号
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进行审核；提出审核意见。
3.核准、分配责任：经审核符合要求的，予以
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1、 《公共租赁
住房管理办法》
（住建部第
11号）
2、《临汾市市区
公共租赁住房配
租管理暂行办法
（试行）》  临政
办发[2016]70号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4 其他权力
1300-Z-
00400-
141000

经适房申报
、核准、分

配

【部门规章】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
》（建住房[2007]258号）
【规范性文件】
《临汾市经济适用住房和
限价商品住房购买（销
售）管理办法》临政办发
[2010]16号 

1.受理责任：公示依规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
性告知补正材料，依规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
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临汾市经济适用住房和限价商
品住房购买（销售）管理办法》临政办发
[2010]16号 第一章第五条。
3.核准、分配责任：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
受理；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并说明理由。
4.其他责任：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经济适用住
房管理办法》
（建住房
[2007]258号）
2、临汾市经济适
用住房供应与退
出管理实施细则
（试行）
3、《临汾市经济
适用住房和限价
商品住房购买
（销售）管理办
法》临政办发
(2010)16号 第六
条、第七条、第
十五条、第十六
条第十七条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5 其他权力
1300-Z-
00500-
141000

商品房买卖
合同备案

【部门规章】            《城
市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
第十条

1.受理责任：实行《商品房买卖合同》备案制
。
2.审查责任：按照临汾市区《商品房买卖合同
》网上备案（注销）管理暂行办法第六条规定
内容进行审查；提出审查意见。
3.决定责任：经审查符合要求的，根据临汾市
区《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备案（注销）管理
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程序进行备案。不符合要
求的，不予备案并说明理由。
4.注销监管责任：临汾市区《商品房买卖合同
》网上备案（注销）管理暂行办法[临房备字
(2012)36号]第七条“《商品房买卖合同》履行
中发生规定情形之一的，经双方协商一致，共
同申请方可注销备案。”注销流程按照第八条
规定履行。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根据临汾市区
《商品房买卖合
同》网上备案
（注销）管理暂
行办法[临房备字
(2012)36号]第三
条、第六条、第
五条、第七条、
第八条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6 其他权力
1300-Z-
00600-
141000

房地产经纪
机构备案

【部门规章】                《
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建部
第8号）第五条、第十一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需提供材料。
2.审核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标
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予以公众号公示。                                                
4.事后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
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房地产经纪管
理办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住建

部第8号）第十一
条、第二十八条

。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7 其他权力
1300-Z-
00700-
141000

房产档案管
理

【法律】                   《中
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
三章、第十三条、第十四
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
条 、第四章、第二十八条
第三十条                    【地
方性法规】                      《
山西省档案管理条例》第
三章、第十条、第十一条
、第十三条、第十六条、
第十七条、第四章、第十
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
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
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
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标
准，对书面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3.决定责任：查询完毕后，出具查询结果报告
书面告知。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1、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档案法
》 第四章档案的
利用和公布 第二
十八条                                     
2、 根据《山西
省档案管理条例
》第四章档案的
利用和公布 第一
十九   第二十三
条                                     

《山西省行
政执法条例
》第十三条
、第四十条
第四十一条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8 其他权力
1300-Z-
00800-
141000

建设工程档
案报送验收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 
【部门规章】
《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令第
47号
【地方规章】
《山西省城市建设档案管
理办法》山西省人民政府
令第79号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
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条件和标
准，对报送档案资料进行审核，组织现场查验
。
3.决定责任：作出发放或者不予发放档案验收
意见书的决定，法定告知(不予发放的应当书面
告知理由) 。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

《城市建设档案
管理规定》第六
条、第八条；《
山西省城市建设
档案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十
四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档案
法》第四十
八条、 《城
市建设档案
管理规定》
第十二条、
《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处
分暂行规定
》 第十七条
、第十八条
、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
条、其他法
律法规规章
的相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9 其他权力
1300-Z-
00900-
141000

对房屋建筑
和市政基础
设施工程招
标投标活动
实施监督备

案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住建厅《关于进一
步规范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活动的
通知》晋建市字〔2015〕
223号
《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评标办
法 》晋建市字〔2017〕83
号第二十四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应当提交和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国家政策，对备案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备案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并告知
。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住建厅《
关于进一步规范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招
投标活动的通知
》晋建市字〔
2015〕223号
《山西省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施工评标
办法 》晋建市字
〔2017〕83号第
二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
和国行政许可
法》第七十二
条、第七十三
条、第七十四
条、 第七十
五条、第七十
七条；《山西
省行政执法条
例》第十三条
、第四十条第
四十一条；《
事业单位工作
人员处分暂行
规定》 第十
七条、第十八
条、第十九条
、第四十五条
。   《中华人
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第六
十三条；《中
华人民共和国
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第六
十二条                                       
其他法律法规
规章的相关规
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市住建局权责清单

序号 事项类别 事项编码 事项名称 事项依据 责任事项 责任事项依据 问责依据
权力
级别

实施主体 备注

10 其他权力
1300-Z-
01000-
141000

非国有资金
投资房屋建
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
项目直接发

包备案

【行政法规】            《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实施条例》第四条   【部
门规章】  《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
投标管理办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设部89号令）
第十八条、第十条
【地方性法规】
山西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施工评标办法 
晋建市字﹝2017﹞83号第
二十四条

1.受理责任：一次性告知应当提交和补正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
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国家政策，对备案材料进行
审查，提出是否同意备案的意见。                                             
 3.决定责任：作出同意或不同意决定，并告知
。                                                                4其他：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1、《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条、第三
十二条          2-1、
《行政许可法》第
三十四条、第四十
三条                                    
2、【法规】《中
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条例》
第四条。【规章】
《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标投标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
国建设部89号令）
第十八条、第十九
条
 3、《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七条、第
三十八条、第四十
二条、第四十七条                                 
4、《行政许可法
》第三十九条、第
四十四条                                   
5、《行政许可法
》第六十条、第六
十一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第
六十三条；
《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实施
条例》第六
十二条                                          
其他法律法
规规章的相
关规定

市级
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
局


